T/HBAS XXX—2026
ICS	 91.010.01
CCS  

A 12




T/HBAS
湖北省标准化学会团体标准
T/HBAS XXXX—2026

跨区域综合物流园区建设标准
Standard for construction of cross-regional comprehensive 
logistics park

（征求意见稿）


2026-XX-XX 发布
2026-XX-XX 实施
湖北省标准化学会
发布


T/HBAS xxx—2026


目  次
前言	II
1 范围	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定义	3
4 建设基本原则	4
5 总体规划	4
6 设施要求	6
7 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	6
8 安全与环保要求	7
参考文献	8
T/HBAS XXX—2026

I

I


[bookmark: _Toc5017]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湖北省标准化学会归口 。
本文件起草单位：通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城隽城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通城县交通运输局、江苏百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苗、胡望丁、吴伟、王玲燕、吴宇卿、刘国富、胡雄斌、王长城、李响、王晶、夏鸿轶。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通城隽城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7720316301，邮箱：xxxxx；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联系电话：027-88075773，邮箱：hubs_tc2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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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综合物流园区建设标准
1  [bookmark: _Toc292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跨区域综合物流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总体规划、设施要求、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或扩建的跨区域综合物流园区的规划、设计及建设。
2  [bookmark: _Toc9120]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 30337  物流园区统计指标体系
GB/T 44459　物流园区数字化通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72  冷库设计标准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82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T 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 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1157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JGJ/T 67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JT/T 1537.1　近零碳交通设施技术要求　第1部分：货运枢纽（物流园区）
SB/T 11198  商贸物流园区建设与运营服务规范
3  [bookmark: _Toc8311]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Toc103][bookmark: _Toc19501][bookmark: _Tocd4b078e8-07e5-4033-8b11-3fde1bf4c025]
物流园区 logistics park
由政府规划,由园区经营主体统一管理,为入驻企业提供物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物流产业集聚区。
[来源:GB/T 30337-2025,3.1]
3.2  [bookmark: _Toc19023]
跨区域综合物流园区  cross-regional commercial logistics park
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顺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兼具物流集散、多式联运、供应链集成服务功能，以服务相邻多个省（市、县）交界区域为主要目标的综合性物流集聚平台。（以下简称“园区”）。
3.3  [bookmark: _Toc21580]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logistics information platforms
基于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提供物流信息、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服务的信息平台。
[来源：GB/T 18354—2006，5.37]
3.4  [bookmark: _Toc20636]
物流服务 logistics service
为满足客户需求所实施的一系列物流活动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来源：GB/T 18354—2006，2.7]
3.5  [bookmark: _Toc22150]
物流企业 logistics enterprise
从事物流基本功能范围内的物流业务设计及系统运作，具有与自身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
[来源：GB/T 18354—2006，2.16]
3.6  [bookmark: _Toc14116]
物流设施 logistics facilities
具备物流相关功能和提供物流服务的场所。
[来源：GB/T 18354—2006，2.10]
4  [bookmark: _Toc21862]建设基本原则
园区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 战略协同：应符合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物流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相衔接。
—— 功能集成：应统筹规划物流服务、公共配套、应急保障等功能，促进资源集约利用。
—— 智慧绿色：应采用绿色建筑与节能技术，集成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化、低碳化园区。
—— 开放兼容：园区基础设施和信息平台应具备开放性和扩展性，支持与外部枢纽、网络的高效对接。
—— 安全韧性：应满足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要求，提升园区应急保障能力。
5  [bookmark: _Toc13503]总体规划
5.1  [bookmark: _Toc29177][bookmark: _Toc14606]选址要求
5.1.1  选址应优先考虑省际交界区域、重要交通走廊节点或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圈的边缘地带，具备服务相邻多省（市、县）的天然区位优势。
5.1.2  选址宜位于国家级或区域级高速干线交汇处，并靠近铁路货运站场、港口、机场等重要交通设施，以支撑多式联运和区域集疏运功能。
5.1.3  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县级以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产业发展规划，优先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物流功能片区或产业园区。不应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并避让地质灾害高风险区、洪水淹没区等不适宜建设区域。
5.1.4  所选地块应具备良好的地形地貌和工程地质条件，宜选择地势相对平缓、高差适宜、利于场地平整和土方平衡的区域。应充分考虑现有高压电力线、油气管线等重大基础设施的防护距离和安全要求，确保布局建设不受影响。
5.1.5  选址应评估周边现有及规划的物流、商贸设施分布，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宜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货源生成地和消费市场，有效整合、提升区域现有分散、低效的物流资源。
5.1.6  选址应具备可扩展性，预留远期发展空间。
5.2  [bookmark: _Toc17640][bookmark: _Toc98bc2f0a-209a-4d7d-b11c-c9155b099243][bookmark: _Toc4863]交通组织
5.2.1  园区道路系统应与对外高等级公路、城市主干道高效衔接，形成层级清晰、功能明确的内部路网。明确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的宽度与功能定位，以满足不同车型和交通流的需求。
5.2.2  园区主要货运干道的规划宽度应根据预测的远期高峰小时交通量进行科学论证，设计合理的车道数量，确保通行能力，并设置必要的中央分隔带及两侧防护绿地。
5.2.3  交通组织应实行“客货分流、快慢分离”。主要客运及形象入口宜设置在连接城市生活区的主干道交叉口，并设置信号灯控制。主要货运通道应尽量利用次干道和支路系统，在关键节点可设置“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方式，以减少对城市主干道的干扰。
5.2.4  应结合园区功能分区和建筑布局，系统规划静态交通设施。在商贸区、办公区等人员密集区域主要设置小汽车停车场，在物流作业区应集中设置大型货车停车场和充足的装卸泊位，可在园区外围临近主要货运通道处规划社会停车场（含货车停车位），服务临时停放和接驳需求。
5.2.5  应制定分时段交通管理方案，应对日间与夜间不同的交通流特征。
5.2.6  园区内设置道路交通标志，应符合GB 5768中的规定。
5.3  [bookmark: _Toc9918]功能分区
[bookmark: _Toc17471]5.3.1一般规定
5.3.1.1 园区功能分区应遵循集约用地、流程优化、客货分离、绿色低碳的原则进行科学划分，功能区规划符合GB/T 21334的规定。
5.3.1.2 各功能区之间应通过内部道路系统高效衔接，避免物流动线迂回与交叉干扰，确保作业流程顺畅。
5.3.1.3 园区应合理确定各功能区的用地比例，物流运营面积占比不应低于50%。
5.3.1.4 园区功能区配套设施符合本文件第6章的要求。
[bookmark: _Toc26928]5.3.2 商贸服务与交易功能区
园区应规划设置商贸服务与商品交易中心，宜布局在靠近园区主出入口或城市交通便捷的区域，以方便人流集散与商务交流。
[bookmark: _Toc10989]5.3.3 零担快运与集散功能区
5.3.3.1 应设置零担快运中心，宜紧邻园区对外交通干道，并设置独立的货运出入口，减少对园区内部交通的干扰。
5.3.3.2 零担快运区应包含分拣中心、集散仓库、车辆停靠月台及货车等候区。
5.3.3.3 规划设置城市配送专区，重点服务周边城市群及城乡末端网点，实现“统仓共配”与高效周转。
[bookmark: _Toc6456]5.3.4 智慧云仓功能区
宜建设智慧云仓功能区，建筑结构荷载、层高、柱网间距应符合现代化立体仓储作业要求。
[bookmark: _Toc9283]5.3.5 供销冷链功能区
5.3.5.1 应独立设置供销冷链物流中心，布局应远离热源。
5.3.5.2 冷链功能区应包含多温区冷库（冷冻、冷藏、恒温）、低温分拣加工车间及冷链集配中心，满足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双向冷链需求。
5.3.5.3 应建立全程冷链监控追溯体系，配置温湿度自动监测与报警装置，确保冷链物流不断链。
[bookmark: _Toc28685]5.3.6 综合配套功能区
应规划建设综合配套功能区，在综合配套功能区宜设置行政管理与应急指挥中心，作为园区数字化运营与应急调度的核心枢纽。
6  [bookmark: _Toc14811]设施要求
6.1  [bookmark: _Toc31807][bookmark: _Toc14624]基础设施
6.1.1  应当配套规划建设与园区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电力、给排水、通信、道路、消防及防汛等基础设施，相关设施需纳入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规划，并与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有效衔接。
6.1.2  应规划建设符合GB/T 50293和GB 50052要求的电力设施和内部应急供电系统。
6.1.3  物流园区应遵循节约用水原则，规划建设满足入驻企业用水需求的供水设施，编制符合GB 50282规定的用水规划。应规划建设完备的排水设施，编制符合GB 50318规定的排水规划，且排水规划应与所在城市总体规划相适配。
6.1.4  基础设施的地下管线铺设应符合GB 50289的规定。
6.1.5  园区内应按照GB 50140的要求配置相应的消防器材。
6.2  [bookmark: _Toc8849][bookmark: _Toc14519]物流设施
6.2.1  园区应根据业务需求、服务功能、规划吞吐量、商品流通规模，确定物流设施布局，物流建筑设计应符合GB 51157要求。
6.2.2  宜集中布置货场、集装箱作业区、海关监管区、甩挂运输场站等设施区域，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与转换。
6.2.3  应结合业务特点，为不同仓储设施配套充足的室外作业场地。
6.2.4  零担快运中心、快递分拨中心应预留宽阔的车辆装卸区、周转场地。
6.2.5  冷链仓储中心应符合GB 50072的要求，并配套封闭式装卸平台与温控通道。
6.2.6  仓储区域地面荷载应符合重型货架及叉车作业要求。
6.3  [bookmark: _Toc18289][bookmark: _Toc13180][bookmark: _Toce6280ee9-6972-4bc2-a325-d1ca5e37d7fb]配套设施
6.3.1  宜在园区主入口或核心区域建设服务中心或园区会客厅，相关建筑的设计与功能布局应满足JGJ/T 67的要求，无障碍设计应符合GB 50763的要求。
6.3.2  商贸服务区域应配套建设电商直播中心、商务办公、金融服务、政务服务、酒店餐饮等设施，形成前店后仓（场）、线上线下融合的商贸服务体系。
6.3.3  综合配套功能区应配套建设司机之家、车辆维修保养、公共停车场、能源供应（加油/加气/充换电站）等设施。其中，充电及换电设施应满足新能源物流车辆的作业需求，充电桩配置比例应符合当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相关规定。
7  [bookmark: _Toc8630]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
7.1  园区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通用技术符合GB/T 44459的要求。
7.2  园区宜规划建设统一的智慧园区管理平台或物流大数据中心作为园区智慧化运营中枢。该平台应具备数据集成、分析决策、可视化展示和统一调度指挥功能。
7.3  宜建立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实现车货智能匹配、运力智能调度、仓储智能管理、配送路径优化等功能。支持零担快运、快递分拨、城乡共配等多业态的一体化运营。宜引入智慧云仓模式，应用物联网、自动化分拣及机器人技术，实现库存云端共享、订单自动路由及仓储作业的无人化与智能化。
7.4  宜建立智慧停车与交通引导系统，实现车位状态实时查询、智能导航、无感支付等功能，优化园区动态交通组织。
7.5  宜建立智能安防监控系统，实现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并具备人脸识别、车辆识别、异常行为分析等智能安防功能。
7.6  宜建设数字农批系统，为商户配备信息公示屏和溯源电子秤，实现商品信息透明化、交易数据电子化、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
7.7  宜建立电商直播与供应链服务平台，为园区商户提供线上展销、直播带货、订单管理、一件代发、供应链金融等服务。
8  [bookmark: _Toc12990]安全与环保要求
8.1  园区整体建设应符合GB/T 50378与JT/T 1537.1的要求。
8.2  园区内的建筑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面积、防火间距、消防车道等应符合GB 50016的要求。
8.3  主要道路两侧应设置一定宽度的防护绿地，实现降尘、降噪、隔离等生态功能。
8.4  绿地系统规划应注重生态效益，采用乡土植物，构建复层绿化，提高单位面积绿地的碳汇能力。
8.5  宜充分利用建筑屋顶资源，规模化布置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8.6  内部货物转运、城乡配送等环节宜使用纯电动、电池燃料等新能源物流车辆。
8.7  应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与分类处理，规划配套建设符合标准的小型垃圾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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